
宿 迁 市 教 育 局 
 

关于转发《省教育厅办公室举办第 35 届江苏
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工作办公室，市

湖滨新区教育局，苏宿工业园区劳动保障和社会事业局，市洋

河新区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，省教育厅

决定举办第 35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。 

现将省教育厅该征文竞赛通知转发给你们，希各单位广泛

宣传发动，认真组织实施，提升我市教学研究水平，促进我市

教育改革进一步发展。 

附件：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第 35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

征文竞赛的通知 

 

宿迁市教育局       

2023年 1月 30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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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社函〔2022〕2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
第 35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，省教育厅

决定举办第 35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。

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自 1989年开展以来，已连续举办了 34

届。作为全省教科研发展及师资队伍建设的大型品牌公益活动，

有效激发了全省青年教师及教育管理工作者深入学习教育科学

理论，积极参与教育教学研究活动，不断深化对教育教学改革的

规律性认识，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书育人有效方式和途径，

在广大教师及教育管理工作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

进入新时代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新思

想、新战略、新要求，迫切需要教育科研更好地探索教育规律、

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，引领区域教育高品质发展。请各地教育

行政部门高度重视，加强协调，积极发动、组织本地教师、教育

管理工作者及教育教学研究人员踊跃参赛，助推区域高素质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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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建设和教科研水平提升，为加快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办好

人民满意的教育凝聚更大共识，努力开创教育强省建设新局面。

附件：第 35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细则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2年 12月 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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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 35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细则

一、征文主题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深化课程改革，推进适合的教育，

积极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。

二、参赛对象

幼儿园、中小学、中职和特殊教育工作者（教师、管理工

作者、教科研人员），年龄不限。

三、奖项设置

1. 本次征文竞赛设特等奖和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2. 本次征文竞赛另设先进组织奖、年度新秀奖、杰出水手

奖、优秀团队奖和感动人物奖等荣誉奖项。

四、稿件要求

1. 角度自选，题目自拟。

2. 篇幅控制在 6000字以内。

3. 本届征文竞赛采取在线报名、评审的方式，作者上传的

稿件中不得出现姓名、单位等作者身份信息。

五、报名及参赛

1. 微信报名。微信报名通道将于 2023年 6月中旬开通，届

时请关注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新媒体矩阵各微信公众号（详见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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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），以及时获取相关信息。

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新媒体矩阵

2. 发文组织集体参赛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请

提交相关文件，参与“先进组织奖”评选。个人可提交参加“教海

探航”征文竞赛或带领团队参加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的事迹材

料，参与“感动人物奖”评选。请将相关材料转成 PDF格式，并

以“单位名称（或个人姓名）+第 35届江苏省‘教海探航’征文竞

赛申报材料”命名，发送至邮箱：JHTH1989@163.com。

3. 报名及投稿截止日期为 2023年 7月 10日。

4. 联系人：吕兴祥（025-8638131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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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结果公布

本次征文竞赛获奖篇目将发文公布。可通过《江苏教育》

微信公众号（微信号：jiangsujiaoyu）查询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 已公开发表或参加其他比赛已经获奖的文章不得参加评

选。

2. 在评选结果揭晓前，不得将参赛文章向其他报刊投稿或

参加其他征文比赛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作者获奖资格。

3. 本次征文所有获奖论文专有出版权归江苏教育报刊总社

所有。

4. 本次征文来稿将进行学术不端检测，如确认有抄袭行为，

将取消作者获奖资格。

5. 本次征文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
